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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新聞局
99年5月24日



2

錄音著作

(出版品)

著作權利

現場演出

演唱者—唱片公司—
音樂製作—載體製造

—發行—零售—消費者

詞曲創作者—音樂出版商—
公播公演權利及重製使用權利者

—各種載體演出發行—閱聽眾

藝人—經紀人—經紀公司—
展演場地—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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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音樂市場排名30，亞洲排名第5，居華語地區
領先地位

 台灣流行音樂97年總產值約新臺幣70.62億元，其
中，唱片公司收入32.15億元、數位音樂9.36億元、
現場演唱17.47億元、版權11.6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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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
 華語流行樂壇發展指標

 吸引華人歌手來台發展

 文化多元、社會民主

 音樂節興起、各類型表
演團體蓬勃發展

 盜版及非法下載

 唱片界缺乏遠景，同質
性愈來愈高

 台灣流行音樂市場規模
縮小、獲利減少、民間
資金投入趨於保守

優勢 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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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產業面臨載體變
革—數位音樂潛在商
機

 高附加價值（舉辦演
唱會、活動及廣告代
言、參與戲劇演出等
可增加收益）

 音樂與歌手結合之文
化商品可形成跨國界
浪潮

 兩岸關係緩和、互動增
加

 中國大陸市場崛起、
磁吸效應

 部分歌手選擇跳過台
灣直接進軍大陸

 其他華人地區致力人
才培訓，如新加坡

機會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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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目標

預算

99年~103年

創新—創新產製能力以維持台灣流行音樂
在華語市場的龍頭地位

領先—在日、韓等亞洲地區取得流行音樂
發展之領先優勢

提升—在歐、美先進地區國家提升台灣流
行音樂專業形象及品牌知名度

99年 103年100年101年102年

5.1 4.851.736 4.85 4.8
單位:億元

2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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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亟需經費挹注：

 跨部會積極合作：

 結合民間力量與支持：

 兩岸協商可能性：

每年須編足預算，以扭轉產業漸失之優勢

需由行政院或行政院指派之主政單位負責跨部會協

調溝通與資源整合

本計畫鼓勵唱片業等民間公司投入人力與資金，惟

受盜版、非法下載等因素，仍影響業界投資意願

產業進入大陸市場發展之相關議題涉及兩岸協商、

時程及可行性不亦掌握，且台灣和大陸市場規模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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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獨立
音樂獎項

開拓國際市場

人才
培育
(網羅明珠)

開發
行銷
(傳播天音)

參加國際
音樂節

發展策略與重點計畫

海外駐點演
出及研習

參加國際
音樂獎項保存音樂

資產

提升金曲
獎功能

學校教育

實務創作與
多元語言創作

兩岸協商

法令鬆綁

趨勢研究

鼓勵音樂跨界合作

(飛騰萬里 深耕夢土)

活絡國內市場

建教合作

國際師資
技術交流

獎勵創新行銷模式

發展音樂主題觀光

輔助表演空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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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獨立
音樂獎項

開拓國際市場

人才
培育
(網羅明珠)

開發
行銷
(傳播天音)

參加國際
音樂節

發展策略與重點計畫

海外駐點演
出及研習

參加國際
音樂獎項保存音樂

資產

提升金曲
獎功能

學校教育

實務創作與
多元語言創作

兩岸協商

法令鬆綁

趨勢研究

鼓勵音樂跨界合作

(飛騰萬里 深耕夢土)

活絡國內市場

建教合作

國際師資
技術交流

獎勵創新行銷模式

發展音樂主題觀光

輔助表演空間發展



10

99年預算

0.28億

培植創作、製
作、表演人才

鼓勵學校教育
與產學合作

培植多元語言
創作人才

鼓勵國際師資
技術交流

99年
0.28億

100~103年
3.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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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一) 辦理音樂創作類團體及個人之
創、製、行銷培育專案

補助專輯製作與發行，每年甄選樂

團、新人等，協助業者開發人才。

補助樂團錄製有聲
出版品
補助旗艦型唱片企畫
製作與宣傳

網羅明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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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二)大專或技職院校增設流行音樂課程

聘請資深音樂工作者擔任講座
，以利經驗傳承。

(三)鼓勵唱片界與教育界產學合作
提前培植人才、增進學界實務經驗交流

(四)鼓勵國際師資技術之交流與合作
輔導民間與美、日等國際流行音樂學校
（例如：MI學院）交流，提升技術水準。

網羅明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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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五)辦理培植多元語言創作人才發展及作
品推廣活動

辦理河洛語、客語及原住民語多元語言音樂創
作之「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並媒合連結
得獎人才與市場需求，協助錄製作品專輯、拍
攝MV等方式宣傳活動。

網羅明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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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0.52億

100~103年

4.18億元

提升金曲獎
功能與影響力

增設獨立音樂
獎項

法令鬆綁及
發展數位音樂

資產保存
典藏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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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一)擴大金曲獎意義、辦理金曲音樂週活動

深耕夢土計畫

增設獎項

辦理金曲音樂週

99年增設最佳封面設計獎

加強國際媒體宣傳

論壇、表演、主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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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二)籌辦獨立音樂獎（金音創作獎）

有別於金曲獎獎項，以強調創作精神
為主，並設置曲風類及現場類之獎
項，並自99年開始辦理。
5月公告獎勵要點、7月收件、8月評
審、9月公布入圍名單、10月舉行頒獎

深耕夢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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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三)辦理流行音樂資產保存、典藏及展示

流行音樂為台灣近30年來最重要
之文化輸出品，將整理台灣流行
音樂史料與資產作典藏與保存。

深耕夢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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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四)建立公平合理之產業經營環境、輔導

發展數位音樂

 因應音樂發展趨勢，協助解決音樂展演
空間（Live House）法令問題。

 協調唱片業與數位服務平台間之合作機
制，提高產製音樂動能，達成雙贏。

深耕夢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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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0.67億

100~103年

7.52億元

輔導獎助
表演空間發展

發展
音樂主題觀光

趨勢研究智庫
及產業調查

鼓勵音樂為主
媒材跨業合作

輔助音樂產業
之創新行銷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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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一)輔助音樂產業之創新行銷模式

鑑於行銷是商品獲利的主要關鍵，為提
升優質音樂作品曝光度及協助產業升級
，補助有聲出版品創意行銷專案，以鼓
勵創新、創意之音樂行銷模式。

傳播天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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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二)鼓勵以音樂為核心之跨業合作

增進音樂發展之附加價值，鼓勵跨業合

作，輔助製作以音樂為題材之音樂劇、
電玩遊戲、歌舞電影及電視節目
等，以創新商品或服務之設計與價值。

傳播天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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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三)輔導辦理國內音樂展演活動與推廣

鼓勵展演空間業者、大型音樂節之發展，
或配合金曲獎等大型活動，協調觀光局共同

籌辦音樂主題觀光旅遊行程，增進外籍人
士來台觀光消費，帶動國內演唱活動發展。

傳播天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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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四) 表演空間輔導獎助計畫

表演空間設備更新補助計畫
補助live house設施改善與更新
以提高民眾接觸流行音樂意願，

提高票房。

傳播天音計畫

閒置空間再利用

協助表演空間業者洽覓及進駐經營
適當之展演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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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五)辦理流行音樂趨勢研究及市場調查

建置趨勢研究平台，進行組織性、系統性的
資料蒐集及分析，並於每季發布動態資訊，
供政府及民間參考。

預定研究調查項目
(1)流行音樂產業經營調查
(2)數位音樂發展研究
(3)韓國唱片產業與

數位音樂發展研究

傳播天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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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0.28億

100~103
年

4億元

海外駐點演出及
參加國際音樂節

與大陸進行
智財權之協商

海外研習
及參加

國際音樂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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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一) 赴海外駐點演出及參加國際音樂節

積極輔導音樂表演者參與國際性音樂
活動

包括：法國坎城MIDEM國際唱片展、
美

國 SXSW、歐洲WOMEX、日本
SUMMER SONIC、韓國仁川、北京摩
登天空及英國利物浦音樂節。

輔導樂團赴國外短期巡迴駐點表演，99
年以安排赴美、加、香港為目標。

飛騰萬里計畫



27

具體執行方案

(二)輔導赴海外表演、研習、短期進修及
參加國際重要音樂獎項
輔導音樂工作者至海外參加國際型演出、
音樂論壇研習及音樂課程短期進修，及參
與國際音樂獎項競賽，例如：美國JPF、葛
萊美獎、英國BBC等，展現台灣音樂的專業
形象、培植國際型表演實力。

飛騰萬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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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方案

(三) 智財權之宣傳與協商

透過兩岸協商機制，爭取將音樂著
作權保護納入協商議題。

推動使用者付費觀念之宣導教育。

飛騰萬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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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合作執行事項(之1)

工 作 項 目 主 / 協 辦 單 位 預 算 期 程

大專或技職院
校增設流行音
樂課程

行政院新聞局/教育
部

0 100-103

Live house 
法令管理與定
位問題

行政院新聞局、經濟
部商業司 /行政院文
建會、縣市政府

0 99-103

籌辦音樂主題
觀光行程活動

行政院新聞局/交通
部觀光局

視需求
編列

100-103

籌建南北流行
音樂中心

行政院文建會/台北
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100億
元

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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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合作執行事項(之2)

工 作 項 目 主 / 協 辦 單 位 預 算 期 程

智財權保護（含非法取
締、授權平台、觀念宣
導）

經濟部智財局/內政
部警政署、行政院新
聞局

0 每年持
續辦理
中

中國大陸音樂智財權保
護之協商

經濟部智財局、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行政
院新聞局

0 99-103

簡化中國大陸歌手來台
相關程序及法令鬆綁

行政院新聞局/教育
部、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內政部移民署

0 每年持
續檢討
辦理中

數位內容產業發展躍進
計畫(含內容傳輸整合與
輔導開發創新服務等)

經濟部工業局/行政
院新聞局

0.2億
元

99-102

國發基金提供業界投融
資需求

行政院文建會/行政
院新聞局

100億
元

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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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羅明珠計畫 深耕夢土計畫 傳播天音計畫 飛騰萬里計畫

5年總產值突破500億元。

5年就業人數由1400人增加為2800人。

提升數位音樂產值，5年總獲利至少達6億元以上。

促進業者相對投資每年達3,500萬元，5年至少

17,500萬元。

輔導優質音樂唱片業者，5年達15家以上。

促進唱片業培植演唱新人或團體，每年至少3組，
5

年可達15組以上。

輔導參與大型國際音樂活動，開創流行音樂品牌
價

值，每年至少15組樂團，5年可達75組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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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羅明珠計畫 深耕夢土計畫 傳播天音計畫 飛騰萬里計畫

攻略華語市場
拓展國際市場

全面帶動產業起飛

提升台灣流行音樂之創、製、銷能量

創造工作機會、吸引人才回流
提升產業發展動能與市場競爭力

發展成為獨立音樂指標性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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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恭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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